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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66           证券简称：索菱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0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5 年年报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6 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报的问询函》

【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6）第 211 号】，公司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的

核查，现将问询情况回复并公告如下： 

一、请你公司结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2015 年修订）》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补充披露行业竞

争格局和趋势以及公司可能面对的风险。 

公司回复： 

1、行业竞争格局 

公司所处的行业是汽车电子行业，目前公司所在行业厂家众多，行业集中度

较低，竞争较为激烈，各厂家能否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主要取决于是否具备完

善的产品硬件设计、软件技术研发创新能力及系统整合能力，公司通过持续的研

发投入，已经熟练掌握了以上关键技术，且多项技术达到行业领先水平。目前公

司国内主要竞争对手如下： 

企业名称 所在地 基本情况 

广东好帮手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 是一家从事研发、制造和销售汽车智能电子产品的企业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 

是一家从事车载导航信息系统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

企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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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通用电子有限

公司 
广东惠州 

是一家从事车载信息娱乐系统、GPS/北斗导航系统、空调

控制器、车载仪表、胎压检测、高级驾驶辅助系统、车身

控制单元等应用及其终端设备、软件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的企业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

车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惠州 

是一家涵盖车载信息娱乐系统、车载空调控制器系列、车

载组合仪表等产品的企业 

2、行业发展趋势 

（1）市场整体需求仍保持增长趋势 

公司主要产品 CID 系统市场需求包括增量需求和存量需求，其中前装市场

的增长空间取决于汽车产量，后装市场的增长空间主要取决于国内外目前的民用

汽车保有量及后续增量。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目前我国汽车产量及汽车保有量

仍然保持增长趋势，CID 系统的整体市场需求仍保持增长态势。另外，前装市场

与后装市场的结构来看，随着汽车电子化、智能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内

外汽车厂商开始在汽车出厂前配备 CID 系统，前装业务的市场空间将继续增长，

同时由于汽车在出厂前配备了 CID 系统，对后装业务会形成一定的替代效应，

市场需求结构从后装向前装转移是大势所趋。公司目前的业务模式仍然以后装为

主，同时公司经过多年的后装业务积累，在生产规模、技术能力和管理经验上已

经具备开展前装业务的基础，截至目前，公司已与浙江众泰、上海通用、华晨汽

车、东风乘用车、北汽银翔建立了合作关系。 

（2）行业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产品不断升级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CID 系统已经在最初的影音、导航等基础

功能上不断升级，多功能、定制化、智能化 CID 系统逐步发展成为 CID 系统市

场的主流产品，并且不断向智能化、个性化、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公司目前的

4G 通信 CID 系统、安卓竖屏 CID 系统、智能后视镜等产品已经能够实现 ADAS

智能辅助驾驶、3D 环视辅助、DVR 行车记录、胎压监测等特色功能，为用户提

供更加安全、智能的驾驶体验。 

（3）车联网发展增速加快 

近年来，国内车联网的用户和市场规模增速明显，虽然由于产业结构、商业

模式、安全法规等瓶颈的存在，国内车联网目前依然处于初级阶段，但是车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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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潜力巨大。车联网产业覆盖领域宽泛，产业链涉及企业类型众多，产业链布

局较为复杂，在整个车联网产业中，汽车生产商、车载信息终端制造商、车联网

平台运营商发挥重要的作用。汽车生产商掌握整车所有模块的核心数据，在车联

网产业链中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尤其车联网传输的包括车辆运行、OBD 数据

等核心内容都需要通过汽车生产商获取。车载信息终端制造商是用户与车联网人

机交互的枢纽，是车辆信息、道路交通信息等各种信息和各类个性化功能实现的

载体。车联网平台运营商是车联网平台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它汇聚和利用各方提

供的数据和服务通过移动通信网络为车载终端用户提供车联网服务，还可通过互

联网络为各类用户提供信息发布、获取和管理监控等各种功能。公司作为车载信

息终端制造商，车联网产品及功能主要通过车载智能 CID 系统终端呈现，通过

智能 CID 系统终端整合一键导航、远程防盗监控、动态交通、3D 导航、3G/4G

无线互联网、ADAS 智能辅助驾驶、3D 环视辅助、DVR 行车记录、汽车 OBD

智能系统、大屏安卓无限扩展平台等多项功能。 

二、报告期内，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91.33%，

销售现金比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82.39%。请结合你公司的经营模式、收入确认原则、应收账款信用政策等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及销售现金比率变动较大的具体原因。 

公司回复： 

2014 年度，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79,785.26 万元，同期公

司实现销售收入 77,077.62 万元，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公司销

售收入的比例为 96.61%；2015 年度，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82,332.79 万元，同期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80,852.82 万元，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占公司销售收入的比例为 98.20%，与上年同期基本一致，公司的

经营模式、收入确认原则、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在报告期内均未发生变化。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91.33%，销售现金比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82.39%的主要原因

是本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上涨的同时，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由上年的 55,743.76 万元下降到本年的 50,640.63 万元，下降金额为 5,103.13

万元。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公司在中小板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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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知名度及品牌影响力有所提升，无论是银行还是供应商均对公司的信

用评级有所提升，银行授信额度的提升让公司可以开出更多的承兑汇票间接延长

了采购资金支付周期，本年度期末应付票据及信用证余额相比上年同期余额上升

3,479.98 万元；供应商对公司的信用评级提升给公司带来更长的信用账期，部分

主要供应商均延长了公司的信用账期，本年度期末应付账款余额相比上年同期余

额上升 3,069.93 万元。 

三、根据年报披露，深圳市美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车友互联科技

有限公司以深圳广联赛讯有限公司、你公司及重庆中汽西南汽车服务连锁有限

公司博众分公司侵犯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为由提起民事诉讼，涉案金额

9,900 万元。请说明目前该诉讼的进展情况、你公司对该诉讼事项未确认预计负

债的具体依据及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 诉讼事项的背景描述以及进展情况 

2016 年 2 月 19 日公司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 03 民初 53 号案件

的诉讼材料，材料显示第一原告深圳市美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

赛达”）和第二原告深圳市车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友互联”）以第

一被告深圳广联赛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联赛讯”）、第二被告本公司及第三

被告重庆中汽西南汽车服务连锁有限公司博众分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博众”）

侵犯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为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正

式立案受理。美赛达和车友互联认为广联赛讯利用其离职工作人员的便利条件，

侵犯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并将车载导航设备制造商本公司和车载导航设备销售

商重庆博众一并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立即停止侵犯原告

车联网系统软件著作权的行为；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立即销毁侵犯原告

车联网系统软件著作权的侵权复制品，删除网络上相关的广告和宣传；判令被告

一、被告二、被告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原告为制止被告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

开支共计人民币 99,000,000 元；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承担本案全部诉讼

费用。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上午组织当事人对本案进行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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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后分别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下午、3 月 29 日下午和 4 月 20 日上午共三次

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截至本公告日，该案一审程序尚未完结，法院还将

进一步组织庭审。本案因证据材料较多，案情复杂，故审理时间较长，一审结案

日期暂时无法确定。 

2、公司对该诉讼事项未确认预计负债的具体依据 

（1）2015 年 4 月，索菱股份与广联赛讯签订《车联网产品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合同规定，公司的义务是根据广联赛讯或其指定销售商重庆博众的《采购订

单》所述标准和要求定制化生产（OEM）。与该诉讼事项相关的软件由广联赛讯

提供，相应产品—滴滴虎由广联赛讯设计，广联赛讯委托索菱股份将其植入索菱

股份代工生产的车载导航设备，并由广联赛讯或重庆博众自行对外销售，索菱股

份仅是广联赛讯的代工厂商。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索菱股份为广联赛讯生

产上述产品 314 台，合计售价  338,170 元。 

（2）2016 年 2 月，公司收到相关起诉状后，广联赛讯向公司作出承诺，保

证其提供的软件设计和相应产品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其

他知识产权的情况。如因广联赛讯提供的软件设计和相应产品侵犯第三方的知识

产权而使索菱股份遭受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的索赔，广联赛讯将向索

菱股份作出等额赔偿。 

（3）根据合作协议以及广联赛讯的承诺，索菱股份虽然按广联赛讯定制要求

生产了产品，但诉争中的软件产品系由广联赛讯提供，即使该软件侵权，也是广

联赛讯侵权，索菱股份除了完成产品生产并交付给广联赛讯之外，并未向其他客

户销售该等产品，在本项诉讼中并无过错，依法不应承担侵权的法律后果。即使

法院判决索菱股份承担连带责任，广联赛讯也承诺作出等额赔偿，因此索菱股份

不会因本项诉讼导致经济利益流出。 

（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需要同时符合以下三

个条件时，应将其确认为负债：一是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二是该义务

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这里的“很可能”指发生的可能性为“大

于 50%，但小于或等于 95%”；三是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截至公司 2015

年年报批准报出日，该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另外根据上述分析，索菱股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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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本项诉讼导致经济利益流出，即上述三个条件未能同时满足，因此公司在

2015 年年报中无需确认相关预计负债。 

（5）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审阅了与该诉讼事项相关的起诉状、合作协议、公司公

告以及广联赛讯提供的承诺函等资料，并向相关人员进行了详细了解。我们认为，

截至公司 2015 年年报批准报出日，公司因涉及该诉讼事项而产生的或有义务，

未能满足需要将其确认为负债的条件，公司相关会计处理的依据充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 

四、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资产减值损失 2,025.0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27.61%。请结合资产减值损失的各子科目详细说明资产减值损失增幅较大的原

因。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减值损失明细如下：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坏账损失 4,712,553.33 5,901,701.77 

存货跌价损失 8,008,999.34 1,340,515.14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7,529,206.55 1,654,913.98 

合计 20,250,759.22 8,897,130.89 

   由上表所示，本年公司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是存货跌价损失增加 666.85 万

元，增幅 497.46%；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587.43 万元，增幅 354.96%。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CID 系统已经在最初的影音、导航等基础

功能不断升级，多功能、定制化、智能化 CID 系统逐步发展成为 CID 系统市场

的主流产品，在产品功能升级的同时，产品外观也相应适应市场需求，大屏 CID

系统逐渐成为市场主流产品。 

   由于 CID 系统功能及外观等的快速升级，本年度公司逐步停止了部分传统低

端产品的生产销售，传统低端产品生产所对应的一些原材料及专用设备均存在明

显减值迹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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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年度根据会计准则对存货及固定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相应计提了存货

跌价损失及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6 月 1 日 




